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具体实施办法

各职能部门工作任务分解

党办：

1、 健全党委成员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完善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   

2、 建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和听政制度，积极推进党务公开

3、完善我校来信来访工作办法，健全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机制

院办：

1、制定和完善行政办公会和联席会议的议事规则和程序

2、制定和完善三江学院《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

3、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积极推进校务公开

4、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开办短期培训班等管理办法,规范办班行为

5、加强学术诚信机制建设，建立学术规范制度

6、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进一步理顺关系,完善基建后勤管理制度
纪委办：

1、建立基建工程、仪器设备、教材、图书采购廉政准入制度

2、健全和完善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

3、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暂行办法

4、完善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谈话戒勉、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

人事处：

1、制定规范我院公职人员公务行为的具体规定

2、制定三江学院党政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3、制定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

4、制定和完善我院教职工聘任制度

5、制定和完善我院教职工违规违纪处罚办法

6、制定和完善领导班子及成员向中层干部述职述廉，并接受测评制度

财务处：

1、制定和规范收费行为，落实收费公示制度

2、制定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3、制定财务、报销、审批制度

4、制定和完善我院二级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5、强化财务专项资金管理，制定对大额资金的流动实行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制度

学工部：

落实《关于高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的通知》，制定招生录取工作程序和纪律

职成院：

根据上述各职能部门分工制定27项制度（规定或办法）结合职成院实际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定或办法）

